
監察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調查報告結案情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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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一、移民署已增修遭我國禁止入國對象照護及管理相關規定與修訂遭他國遣返來臺轉機或線上拒入旅客標

準作業程序，由國境大隊派員照護是類對象並戒護登機，確保順利遣返。 

二、檢討改善增修「國境查驗線防止闖關入國作業」程序、設置實體阻隔玻璃隔屏、查驗檯單一走道設

計、增設第二航廈入境紅外線預警設備及強化未開檯區域安全阻絕等作為。 

三、對於證照查驗線預警空間不足及防止攀越安全阻隔措施等機場航空保安機制，已研擬策進作為；機場

周遭 CCTV 保安監控與機場界圍保全系統，則由機場公司於第一航廈及第二航廈建置紅外線預警設備

與協助設置防闖圍籬設施，另機場公司亦已編列 108 年、109 年及 110 年度預算，針對航廈及界圍監

視系統進行汰換更新。 

四、移民署 108 年度已規劃建置第三代自動查驗通關系統共計 47 座，預計年底啟用營運，可逐步減輕查

驗人員之工作量，並將人力置重點於入境旅客查驗及來臺目的清詢。 

108/11/12 交通及

採購、內政及少數

民族委員會第 5 屆

第 64 次聯席會議

決議：結案存查。 

                            


